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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4 年 5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

实施条例的施行开启了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新篇章和交通事

故处理工作的新历程。与之同步实施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

进一步细化了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范了全国的交通事故处理工

作，并使之具备了良好的可操作性。2005 年 5 月 1 日实施的

《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对交通事故处理有关问题作了更加具

体的规定，明确了交通事故处理的细节，对于规范全国交通事故

处理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交通事故是全球所面临的社会灾害。目前，全球每年因交通

事故死亡超过了 120 万人，我国是交通事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近 10 万人。交通事故不但造成人员伤亡和

社会经济损失，而且给我国成千上万的家庭带来了不幸，也给社

会带来诸如法律诉讼、经济纠纷和心理等社会问题。随着社会的

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日益提高，关于交通事故的诉讼争议和纠

纷也会越来越多。科学、公正、合法、快速处理交通事故不但是

交通事故当事人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共同期盼，而且是化

解人民内部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更是社会文明进步

的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经实施一年多了，交

通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得到不断完善，人们对于新的交通事故处

理法律法规从知之甚少，到知之更多，更需要对交通事故处理的

法律法规以及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系统、全面的理解。新的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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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赋予交通事故当事人自行依法处理交通事故的权利，当事人不

但应该洞悉交通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也应该熟悉交通事故处理

的程序及其内容。交通警察是处理交通事故的主体，应该谙熟并

熟练运用交通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更应该熟悉交通事故处理的

工作内容及其程序。

为了与关注交通事故处理法律法规建设的学者、同仁共勉，

编者愿意与学者、同仁分享自己对交通事故处理法律法规以及交

通事故处理程序的拙见。为了避免观点的偏颇，编者又将其他学

者、同仁的真知灼见融入本书。编者希冀以此促进大家对交通事

故处理及相关法律法规中的新理念、新思路的理解，也希望我国

的交通事故处理的法制建设迈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本书以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和相关概念讲解为重点，以交通事

故处理工作内容的时间先后次序为主线，注重讲述交通事故处理

程序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淡化了交通事故中的纯技术性内容。

本书共分十一章。其中，第一章从交通事故定义、分类等方面介

绍了交通事故的基本概念；第二章讲述了交通事故处理的主管与

管辖、交通事故处理的回避，重点介绍了交通事故处理的一般程

序和简易程序；第三章详细介绍了交通事故现场处置的内容以及

相关工作；第四章详细介绍了交通事故现场调查的具体内容，包

括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现场照相、现场图绘制、交通事故讯

（询）问以及相关法律文书；第五章介绍了交通事故检验与鉴定

的相关内容以及程序；第六章详细介绍了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

任、责任认定的概念及其标准以及《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

和送达；第七章介绍了交通事故法律责任，包括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责任、刑事责任及行政处罚，重点介绍了交通事故损害赔

偿责任的归责原则以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内容、承

担方式及其承担主体；第八章介绍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解决

方式，包括当事人自行协商、当事人向保险公司索赔、公安机

·2·

交通事故处理教程



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调解以及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的民事诉讼；第九章介绍了包括交通肇事逃逸事故、涉外

交通事故以及特别重大交通事故等特殊交通事故的处理规定以

及相关内容；第十章介绍了交通事故案卷、案卷文书及其管

理；第十一章介绍了交通事故统计的内容及其标准、统计方法

和交通事故分析的基本方法。

本书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工程系高万云（第一章、

第六章）、马社强（第二章、第三章第四节、第四章第四节以及

第五章部分内容）、牛学军（第三章、第四章其他章节、第九章

第二、三节以及第十章）、杨润凯（第五章部分内容、第七章以

及第九章第一节）和大连交通大学交通学院左忠义（第八章、

第十一章）编写，最后由马社强同志统稿。

本书是为学习和了解交通事故处理工作内容及其程序的人员

编写的。本书既可以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交通民警业务培训用

书，也可以作为大专院校的相关专业本、专科生的教学参考书，

还可供从事处理交通事故的同仁们参考。

本书以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为依据，但是对于交通事故

处理法律法规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编者对交通事

故处理法律法规的理解难免有不成熟的地方；况且交通事故

处理的法律法规在不断完善。实践中，不但应该时刻关注有

关法律法规的发展，而且应该以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规范、

标准等为准。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工

程系副主任路峰教授的积极支持，并得到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也得到许多学者、同仁的建议和帮助，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在本书编写中，借鉴、吸收了一些老师、学者、同仁的研究

成果，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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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作者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局限，加之编写时间仓促，

书中难免有些错误或不尽如人意之处，望请批评和指正，编者将

不胜感激。

编者

2005 年 6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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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交通事故概述

第一节 交通事故的概念

对于交通事故，由于研究的角度或者目的不同，不同的人

们会给出不同的定义。通常，将在道路上发生的撞车、翻车、

碰撞等交通行为冲突，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损坏的后

果，无论什么原因，统称为交通事故。交通心理学观点认为，

交通事故是在人、车、路、环境构成的人机系统中，由于刺激

（信息）—反应（判断）—操作等循环中的某一环节或几个环

节的失误而造成的损害后果事件，该定义侧重的是交通参与者

的反应—操作过程。统计学的观点认为，交通事故是由于错觉

而引起的行车遭遇和冲突的概率事件，其侧重行车遭遇和冲

突，并将交通事故作为概率事件来考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认为，交通事故是指车辆或其他交通物体在道路上所发生的意

料不到的有害的或危险的事件，这些有害的或危险的事件妨碍

着交通行为的完成，其原因常常是由于不安全的行为或不安全

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或者是一系列不安全行为或一系列

不安全因素。日本的道路交通法认为，凡在道路或供一般交通

使用的场所，由于车辆在交通中所引起的人身伤亡或物品的损

害，均称为交通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 119 条第 5 项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

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在我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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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通事故有关的活动时，应该本着该定义而为之。交通事故给

人们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对于交通事故定义的恰当理解有

助于人们准确认识交通事故这一事件的性质，更有助于人们依法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本书对交通事故的诠释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为准，目的

是帮助读者更准确地把握法律赋予交通事故的内涵。本书中所说

的交通事故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界定的交通事故。

一、交通事故的概念

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

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为了很好地把握交通事故的定义，下面

对交通事故的构成要件，即车辆要件、道路要件、过错或意外要

件、损害后果要件以及过错或意外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要件分

别作一一介绍。

（一）车辆要件

交通事故必须是涉及车辆的事件，即交通事故当事方至少有

一方是车辆，不涉及车辆的事件不能称为交通事故。

这里的车辆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

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

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机动车具有如下特征：第一，

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第二，要上道路行驶；第三，供人员

乘用，用于运送物品或者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第四，属于轮式车

辆。机动车一般包括大型客车、小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货

车、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拖拉机、挂车、全挂汽车列车、

轮式专用机械车、电车等。而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

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

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

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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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必须是涉及车辆的事件。认定某事件是否是交通事

故，要看该事件所涉及的车辆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对车辆的规

定，交通事故中所涉及的车辆必须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及

有关法律法规对车辆的规定。交通事故定义中所说的“车辆”

不是生活中车辆的泛指，而是有条件的，不能将生活中所见到的

任何车辆都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所界定的车辆等同。

车辆属于交通运输工具，属于载体，其本身并不会运行，更

谈不上会肇事，实际上人才是操纵车辆的主体，交通事故定义不

直接用人作为交通事故的主体，是为了表明在交通事故中造成人

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是车辆，这样从外在表象上就很容易对交

通事故作出判断，很显然不涉及车辆的事件也就不属于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中所涉及的车辆必须在运行中，只要机动车存在于

交通当中，无论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如果造成了其他相关交通

参与人的危险，均应当理解为运行，这种对运行含义的理解将有

利于保护交通事故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当非机动车在推行过程中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不

属于交通事故，此时应该将非机动车与推车人共同视为行人对

待。

（二）道路要件

交通事故必须发生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界定的道路上，

这是对交通事故发生的空间要求。

交通事故必须发生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界定的道路上，

只有那些发生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界定的道路上的事件才

有可能成为交通事故，否则就不是交通事故。判断某事件发生的

位置或者地点是否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道路必须

注意两点：第一，考虑事故发生时的起点是否存在于道路的空间

范围内，至于事故发生后，车辆及其他与事故有关的人员、物品

处在道路以外则不影响对交通事故性质的确认；第二，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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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场所必须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道路，否则

该事件肯定不属于交通事故。

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

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

所。下面作详细介绍：

1. 公路。

公路是指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B 01—2003》修建的

城市间、城乡间、乡村间主要供汽车行驶的公共道路。第一，公

路的基本组成包括：（1）路线，是指公路的中线；（2）线形，

是指公路中线在空间的结合形状和尺寸；（3）公路中线，是一

条三维空间曲线，由直线和曲线组成。在公路线形设计中，是从

平面线形、纵面线形和空间线形三个方面来综合考虑并按照规范

确定的。第二，公路结构组成包括：（1）路基。路基是公路的

基本结构，是支撑路面结构的基础，与路面共同承受行车荷载的

作用，同时承受气候变化和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蚀和影响。路基结

构形式可以分为：填方路基、挖方路基和半填半挖路基三种类

型。（2）路面。路面是铺筑在公路路基上与车轮直接接触的结

构层，承受和传递车轮荷载，承受磨耗，经受自然气候的侵蚀和

影响。对路面的基本要求是具有足够的强度、稳定性、平整度、

抗滑性能等。路面结构一般由面层、基层、底基层与垫层组成。

（3）桥涵。桥涵是指公路跨越水域、沟谷和其他障碍物时修建

的构造物。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定，单孔跨径小于 5

米或多孔跨径之和小于 8 米的称为涵洞，大于这一规定值的则称

为桥梁。（4）隧道。公路隧道通常是指建造在山岭、江河、海

峡和城市地面下，供车辆通过的工程构造物。（5）交通工程及

沿线设施。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是保证公路功能、保障安全

行驶的配套设施，是现代公路的重要标志。公路交通工程主要包

括：交通安全设施、监控系统、收费系统、通信系统四大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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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路按行政等级可分为：国家公路、省公路、县公路、乡公

路（简称为国、省、县、乡道）以及专用公路五个等级。一般

把国道和省道称为干线，县道和乡道称为支线。（1）国道。国

道是指具有全国性政治、经济意义的主要干线公路，包括重要的

国际公路、国防公路、连接首都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首府的

公路，连接各大经济中心、港站枢纽、商品生产基地和战略要地

的公路。（2）省道。省道是指由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

主管部门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的公路。国道中跨省的高速公路

由交通部批准的专门机构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3）县道。

县道是指具有全县（县级市）政治、经济意义，连接县城和县

内主要乡（镇）、主要商品生产和集散地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国

道、省道的县际间公路。县道由县、市公路主管部门负责修建、

养护和管理。（4）乡道。乡道是指主要为乡（镇）村经济、文

化、行政服务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县道以上公路的乡与乡之间及

乡与外部联络的公路。乡道由人民政府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

（5）专用公路。专用公路是指专供或主要供厂矿、林区、农场、

油田、旅游区、军事要地等与外部联系的公路，专用公路由专用

单位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也可委托当地公路部门修建、养护

和管理。

按照使用任务、功能和适应的交通量，公路分为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四级公路五个等级。（1）高

速公路。高速公路为专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并应全部控制出入

的多车道公路。四车道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

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 25000 ! 55000 辆；六车道高速公路应能适

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 45000 ! 80000 辆；

八车道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

通量 60000 ! 100000 辆。（2）一级公路。一级公路为供汽车分

向分车道行驶并可根据需要控制出入的多车道公路。四车道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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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 15000

! 30000 辆；六车道一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

的年平均日交通量 25000 ! 55000 辆。（3）二级公路。二级公路

为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公路。双车道二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

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 5000 ! 15000 辆。（4）三级

公路。三级公路为主要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公路。双车道三级公

路应能适应将各种车辆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 2000 !
6000 辆。（5）四级公路。四级公路为主要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

或单车道公路。双车道四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车辆折合成小客

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 2000 辆以下；单车道四级公路应能适应将

各种车辆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 400 辆以下。此外，还

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所称的“不符合等级的公路”，即等外

公路。

2. 城市道路。

城市道路，是指城镇规划区以内供车辆、行人通行的，符合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 - 95）规定的道路、

桥梁及其附属设施。按使用性质，城市道路可分为四类：快速交

通干道（快速路）、主要交通干道（主干路）、一般道路（次干

路）和支路。（1）快速路。快速路是供长距离行驶的快速行驶

的道路，用中央分隔带将上下行车辆分开，标准高于城市其他道

路。（2）主干路。主干路是连接城市各主要部分的交通干线。

（3）次干路。次干路是市区内的一般道路，它承担区域性交通

或分散主干路交通的任务。（4）支路。支路是城市小区域内的

通道，主要解决局部交通，以服务功能为主。此外，按通行对

象，城市道路可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等。

3. 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

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是指虽然

不属于上述的公路或者城市道路，道路的养护和管理属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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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社会机动车可以自由通行的、可按道路进行管理的地方，如厂

矿道路、港区道路、机场道路等。

广场、社会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其实质上属于虽

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的一类。广场，是

指城市规划在道路用地范围内，专供公众集会、游憩、步行和交

通集散的场地。公共停车场，是指规划在道路用地范围内专门划

设出供车辆停放的车辆集散地。

《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道路作了更明确、更宽泛的界定。在

认定某事件是否是交通事故时，应该首先对该事件发生的空间进

行确认，如果属于道路就可能成为交通事故，否则就不是交通事

故。

（三）过错或意外要件

交通事故必须是由于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事件。

1. 过错。

过错是指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分为故意和过失。故意，

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行为可能的后果，仍然积极地追求

（直接故意）或者听任该后果的发生（间接故意）。过失，是指

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某种后果，因疏忽大意而没

有预见，或者预见后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后果的心理

态度。持有故意态度的行为人主观上对于后果的出现是肯定的，

而持有过失态度的行为人主观上对于后果的出现是否定的。

对于交通事故而言，包括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在

内的交通参与者经常故意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但他们并

不希望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后果。有的驾驶人、行人的

确是故意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引

起交通秩序混乱，甚至会引发交通事故，但他们并不希望发生交

通事故，认为可以侥幸避免，即使最终出现交通事故这种后果也

是他们的过失造成的。如果驾驶人、行人已经预见到自己行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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